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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教育委员会
关于常态做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的通知

潼教委〔2021〕30 号

各教管中心、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（含民办）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健全“义务教育有保

障”长效机制，常态化落实好控辍保学工作，巩固提升教育脱贫

攻坚工作成果，按照《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

工作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（教基〔2020〕

5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区常态化做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

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

教育，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，具有强制性、免费性、普及

性、均衡性的特征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、提

高国民素质、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的奠基性工程，事关

千家万户，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。各教管中心和学校要切实提

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，不断加强控辍保学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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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层压实工作责任，保持政策不变、力度不减，防止辍学新增和

反弹。要将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以

高质量巩固“义务教育有保障”成果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。

二、落实措施、突出成效

（一）常态开展摸排核查。各学校要在每学期第一学月内，

一是摸清户籍适龄就读情况。要根据辖区招生范围户籍适龄儿童

信息，逐一核查每位适龄儿童就读情况，并做好相关记载，对常

年外出的家庭子女入学情况要通过全国学籍管理系统、村（居）

委以及周边居民进行核实，确保无遗漏。对于在区外接受义务教

育的适龄儿童，各教管中心要统筹安排，督促辖区学校要做好就

读去向追踪，定期与家长或监护人联系，确保其依法接受并完成

义务教育，避免中途辍学现象发生；二是核查本校就读学生返校

情况。各学校要加强未返校学生追踪，转学学生要通知其及时办

理学籍迁移，“对于疑似辍学”学生，要按照“有辍必劝、即劝即

返”的要求，立即开展劝返，做到动态清零。同时相关幼儿园、

小学、初中要做好幼升小、小升初衔接，确保每一位适龄儿童少

年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。

（二）加强特殊学生关爱。各学校要加强对家庭困难、身体

残疾、困境儿童、随迁子女、留守儿童、返乡儿童等特殊学生关

爱，以及有学习困难、外出打工等辍学高风险倾向学生，要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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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疏导和困难帮扶，进一步密切家校联系，建立健全沟通联络

渠道，构建“一对一”教育关爱帮扶机制，落实有关教育资助政策，

帮助学生保持乐观心态，积极应对困难，缓解学习压力，确保控

辍保学成果持续巩固。

（三）保障残疾人员入学。按照“一人一案”要求，落实残疾

儿童少年普通学校随班就读、特殊学校就读、送教上门或网络送

教政策，切实保障每一位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。因身体原

因不能到校就读，辖区学校要按照“一人一档”要求开展送教上门

或网络送教，对于送教学生，一是要按程序完善送教上门学生学

籍；二是根据学生实际，制定科学、可行的送教方案，提高送教

实效；三是要坚持行课期间每周送教 1 次，每次不少于 2 学时，

寒暑假保持与送教对象的对接和联系。四是要针对学生实际，采

用送文化、送活动、送温暖等形式，力争做到既尊重教育规律，

又适合学生年龄、身体和家庭实际，让学生成长，让家长满意。

（四）扎实落实劝返措施。各学校要对“疑似辍学”学生纳入

工作台账管理，按照“即辍即劝、即劝即返”的要求，第一时间启

动劝返复学工作，对劝返难度较大的学生要启动联防联控机制，

及时将相关情况书面报当地党委政府，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

下，联合劝返。对个别经联合劝返 3 次以上或经司法部门判决裁

定、监护人已履行相应法定义务，但学生本人拒不返校的辍学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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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由学生户籍所在地镇街政府报区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核实同意

后，可以准许先办理延缓入学或休学手续，并继续做好劝返复学

工作。同时，按照教育部最新要求，建立“一生一表”工作档案（表

格样式，详见附件），认真记录学生的具体信息，特别是详细记

录实施劝返工作情况。

（五）建立控辍长效机制。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具有长期

性、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点，各学校常态化开展控辍保学工作，

不断完善控辍保学工作方案，健全义务教育持续有保障长效机

制，定期开展数据比对，特别是边缘户和监测户子女就学状况核

查。坚持做好台账管理，多措并举加大劝返复学力度，实施动态

销号，做到人账相符，坚决防止弄虚作假问题，做到台账数据真

实准确，经得起历史检验。

三、发现问题、严肃追责

区教委结合乡村振兴工作成立专项督查组，定期或不定期深

入各镇街和学校开展“控辍保学”专项督导，确保控辍保学各项工

作落到实处。同时将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纳入学校年度综合督

导评估考核，对措施不力、工作滞后的学校给予通报批评，严肃

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确保义务教育“控辍保学”工作取得实
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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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重庆市潼南区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登记表

重庆市潼南区教育委员会

2021 年 3 月 22 日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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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登记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学校联系人及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

基

本

信

息

姓 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

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别 年龄 民族

健康情况 全国学籍号

监护人 1 与被核查人关系 联系电话

监护人 2 与被核查人关系 联系电话

户籍所在地

填写详细地址。示例：______省(市、自治区)________市(州）________县(市、区）

__________乡镇(街道、办事处）_______________（村、小区、门牌号码等）

学籍所在地 要求同上

现居住地 要求同上

辍学

原因
家庭情况简述

核

查

劝

返

情

况

是否已开展

劝返工作

劝返

次数

劝返

结果

未复学

原因

劝返单位
劝返

责任人

联系

电话

是否属于经区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核实同意、准许先办理延缓入学或休

学手续的学生

劝返

过程

详细

记录

示例：1.什么时间，具体人员，赴什么地方，如何开展劝返工作，结果如何？（分次记

录、简明扼要，可附页）




